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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究大洋洲专题
“揭榜挂帅”项目申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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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
2026年1月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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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者的承诺：

我承诺对本人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保证本成果没有知 识产权争议。如获准立项，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，遵守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的有关规定，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，取得预期研究成果。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有权使用本《申报书》所有数据和资料。


申报人签字：
年   月    日




填 写 说 明
一、请如实填写并打印本申报书。
二、“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”按单位公章填写全称。
三、本申报书用计算机填写，A4纸双面印制。
四、相关研究成果请填写与大洋洲研究课题密切相关的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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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信息


	揭榜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
民族
	
	
政治面貌
	
	最高学历毕业院校和专业
	

	学历学位
	
	行政职务
	
	专业职称
	

	研究专长
	

	证件号码
	

	
工作单位
	
	是否存在承担在研国社科或 省社科项目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件
	

	本 课 题 主 要 合 作 者
	姓名
	职称
	证件号码
	学历/学位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主要研究领域和专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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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教育、工作经历

	








教育经历
(从本科填起)
	起止时间
	院校
	专业
	学历学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






工作经历
(兼职请注明)
	起止时间
	单位
	职务职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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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相关研究成果

	揭榜人近5年主持的相关研究项目(限填5项)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类别
	项目编号
	是否结项
	结项等级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揭榜人近5年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(限填5项)

	序号
	成果名称
	发表期刊
	发表时间
	是否第一作者
(如共同完成请填写排名)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揭榜人近5年已出版的相关著作(限填3项)

	序号
	著作名称
	出版社
	出版时间
	独著或合著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其他与揭榜项目背景相关的业绩成果及奖励情况(限填3项)

	序号
	业绩成果/奖项名称
	授予单位及时间
	业绩成果/奖励级别及类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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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项目设计论证

	内容提示：1.研究现状评述，选题意义和价值；2.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，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，基本思路和方法(重点论证);3.本研究完成期限及进度计划；4.本研究的预期成果，包括成果名称、成果形式、成果字数、完成时间、社会效益等；5.主要参考文献(限填10项)。本论证限3000字，可加页，请严格执行字数要求。

选题依据：依据《项目榜》第  题设计
项目名称：
预期成果形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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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基础和计划
	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，要求填写内容真实准确。
1.揭榜方工作条件(研究或工作平台资质、科研创新能力和经费支持情况等) 
2.成为研究中心“揭榜挂帅”课题负责人的工作设想和研究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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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项目审查与保证
	申请者所在二级院系的审查意见与保证：
已对申请书内容进行了审核，材料属实、符合申报条件，同意申报。



所在二级院系负责人（签章）    所在二级院系（公章）   2026年  月  日




七、人文社会科学处审核意见
	人文社会科学处审核意见：
项目申报书内容属实，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者具备承担本项目研究的基本素质。立项后人文社会科学处将提供项目完成的必要条件，并按规定对项目进行管理。



人文社会科学处             人文社会科学处          2026年  月  日         
负责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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